关于组织南京市栖霞区养老服务消费券项目养老服务机构申报的公告

根据《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通知》（苏民养老〔2026〕2号），现决定组织开展我区养老服务消费券项目养老服务申报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本条件
（一）提供住养服务的养老机构（长期服务、喘息服务、日间托养）
1.依法办理登记并在民政部门备案，承诺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及《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GB38600—2019）等强制性标准要求；
2.具有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服务能力（指具备足够的护理型床位，采取养老机构内设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养老服务或养老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签约合作等方式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3.机构自愿参与、信誉良好，近一年内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二）提供社区服务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喘息服务、日间托养）
1.依法办理登记，经营范围或业务范围包括养老服务；
2.具有为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提供相应服务的能力（是指具备足够的护理型床位、采取与医疗卫生机构签约合作等方式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3.自愿参与、信誉良好，近一年内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三）提供居家上门的养老服务机构（含具有相应服务能力的家政、物业企业、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等）
1.应依法办理登记，经营范围或业务范围应包括养老服务；
2.自愿参与、信誉良好，近1年内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3.具有为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提供相应服务的能力（是指提供居家上门的服务人员具备与服务相适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或养老护理员培训证书等）。
二、申报材料
1.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2.具有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服务能力证明材料（内设医疗卫生机构执业许可证、与医疗卫生机构合作协议等），“仅提供居家上门服务”的服务机构无需提供该证明材料；
3.《养老服务机构申报表》（附件1）；
4.与服务相适应的照护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或养老护理员培训证书等（专职人员还需社保缴纳记录）；
5.《养老服务机构诚信承诺书》（附件2）；
6.企业《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申报公告发布日之后生成）（获取网址：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7.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附件3）
注：所有材料需逐页盖章
三、申报时间
报名自即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止。请有参与意向的养老服务机构将申报材料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后送达至栖霞区文苑路118号栖霞区政务服务中心8817室，电子版同步发送至电子邮箱343743030@qq.com（邮件主题注明“养老服务机构申报+机构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凯，电话：025-8533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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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养老服务机构诚信承诺书
附件3：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


南京市栖霞区民政局
2026年2月4日



附件1
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
补贴项目养老服务机构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建立日期
	
	是否是连锁机构
	

	登记机关
行政区划
	
	法人登记机关
	

	法定代表人
	
	法人类型
	

	单位地址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养老机构
备案机关
	
	养老机构备案号
	

	拟开通账号
绑定人职位
	
	拟开通账号
管理员姓名
	

	拟开通账号
管理员证件类型
	
	拟开通账号
管理员证件号码
	

	拟开通账号管理员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经营（业务）范围
	
	提供服务类型
	住养服务
社区服务
    居家上门服务

	职工情况
	服务人员（人）
	合计（人）

	
	专职
	兼职
	

	
	
	
	

	
	持证人员名册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年龄
	证书类型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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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养老服务机构诚信承诺书
我机构自愿参与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为提升养老服务体验，作出如下承诺：
1.活动期间所提供服务的价格不高于参与活动前实际价格，老年人能够同时享受本机构优惠活动和消费补贴。
2.服务前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服务标准、流程、价格、权利及义务、风险处置、责任划分等内容。
3.发现所服务老年人因身体状况变化等因素不再符合补贴条件的，及时告知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停发消费券。
4.严格遵守电子消费券发放规则，合法合规核销电子消费券，核销过程中保证所提供的全部信息、资料、票据的有效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每笔服务交易真实、合法、有效。
5.机构在获得核销补贴资金后，自愿按要求接受、配合审计和相关部门检查。
[bookmark: _GoBack]6.承诺将按照服务中度及重度人数动态配备足够的护理员数。（护理员人数/中度失能老人不低于1:12，护理员人数/重度失能老人不低于1:5）。
7.机构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养老（服务）机构不参与开展本项目实施中的老年人能力评估业务。本机构若出现违反本承诺书的行为，自愿退出此次活动，由此引起的纠纷由本机构自行处理，由此产生的财政资金损失由本机构及本人全额承担，且本机构自愿根据有关规定承担相关责任。
我机构承诺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及《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GB38600—2019）等强制性标准要求开展服务。
（此为提供住养服务的养老机构承诺内容）
我机构承诺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及《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GB/T 43153-2023）等强制性标准要求开展服务。
（此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的服务机构承诺内容）
以上内容如无疑问，请将加框内容复写：
	
	
	
	
	
	
	
	
	
	
	
	
	
	
	
	
	
	

	
	
	
	
	
	
	
	
	
	
	
	
	
	
	
	
	
	

	
	
	
	
	
	
	
	
	
	
	
	
	
	
	
	
	
	




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

致：栖霞区民政局
我单位        （供应商名称）郑重声明：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在下划线上如实填写：有或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说明：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称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声明人（法定代表人）：        
单 位（盖章）：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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